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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0/2021_2022__E5_B9_BF_

E8_A5_BF06_E5_B9_c66_100922.htm 各类成人高等学校，区直

各部、委、办、厅、局教育处，各市、县高等学校招生委员

会办公室（考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2006 年各类成人高等

学校招生录取工作将于 11 月 22 日开始， 12 月 4 日录取新生

工作结束。为了进一步落实教育部学生司《关于做好 2006 年

全国成人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 2006 〕 7 号）精神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录取新生工作在广西壮族自

治区招生考试委员会领导下，由广西招生考试院负责组织实

施。 二、招生录取工作全部实行计算机网上录取，根据广西

的具体情况，今年只采取现场局域网一种形式录取。因此，

请各有关院校派出招生工作组，持单位介绍信、个人身份证

以及个人近期免冠 3.3 厘米相片一张按时参加录取。国务院各

部属高校和自治区以外地方所属高校如需委托招生，可委托

自治区直属部、委、办、厅、局人教部门或本校函授站的工

作人员代招。受委托招生人员须持招生院校委托代招函件、

本单位介绍信、个人身份证及近期免冠 3.3 厘米相片一张按时

到广西招生考试院报到，以便办理录取现场出入证，并进行

新生录取工作。由于录取场地有限，请招生院校按每录取 300

人派出一位招生工作人员的标准派员。 三、录取工作实行“

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录取体制，即：在符合成人高校招

生报名条件、考试成绩达到投档分数线的考生中，由招生院

校根据“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的原则，决定考生录取与

否和录取专业，同时负责对遗留问题的处理。广西招生考试



院在录取时根据国家和自治区招生政策对招生院校录取名单

进行审核，对录取工作予以监督，对不符合招生政策的情况

予以纠正。同时，各招生院校也要发挥校内纪检、监察部门

的作用，加强校内自我监督，建立自我约束机制。 四、录取

时，广西招生考试院原则上按考生志愿及统考科目的成绩向

学校投档。对有加试专业课的学校，根据加试合格名单向学

校投档，招生院校根据考生参加统考的成绩，由高分到低分

择优录取（艺术类和体育类专业在考生文化课符合要求的基

础上，原则上按招生院校的加试专业课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

优录取。招生院校在录取前要向广西招生考试院提供考生加

试成绩名单）。 五、录取新生名单由招生院校提出，广西招

生考试院对录取名单进行审核。根据《教育部办公厅 国家邮

政局办公室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新生录取通知书寄递工作

的通知》（教学厅函〔 2005 〕 12 号）的要求，各高等学校要

健全通知书寄送管理制度，落实经费，明确责任，完善交接

手续。招生院校按自治区招生考试院核准的并加盖有广西招

生考试委员会录取专用章的录取新生名册填写录取通知书，

并加盖本校校级公章，使用邮政特快专递、挂号信寄递。南

宁市邮政速递局将在录取现场提供交寄录取通知书业务的服

务。 六、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 05008200 号收费许可证

的规定，各成人高校每录取 1 名新生，须向广西招生考试院

缴纳录取费 60 元。在录取时，必须先交清录取费才给予办理

录取审核手续。招生院校可在录取前按招生计划数预先汇款

，录取人员来录取时请带上汇款单复印件，录取时按实际录

取数结算。 开户名称：广西招生考试院 帐 号：

45001604550050505279 开户银行：广西南宁市建设银行桃源支



行 七、 2006 年广西成人高校招生高升本、专升本层次录取人

员报到时间为 11 月 22 日，工作时间为 11 月 22 日至 12 月 4 日

；高升专层次录取人员报到时间为 11 月 23 日，工作时间为

11 月 23 日至 12 月 4 日。过期不再组织补录。 八、录取前咨

询电话： 0771 ？D 5338210 、 0771 ？D 5337439 ，答询人：范

良 、梁兴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